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二研究所

	货物运输条件鉴定委托书（设备）
	编号：DGI-QR-04-04  

	
	流水号：

	委托单位名称*
	

	货物名称*
	中文*
	

	
	英文
	 

	生产单位
	
	货物型号
	

	运输方式*
	☑空运          □海运         □其它运输方式          

	货物类型*
	□内燃发动机

□含内燃发动机的设备 

□含内燃发动机的车辆 
	□ 含油箱

□不含油箱

	
	□含制冷剂的设备    制冷剂的型号             制冷剂重量         

	
	□不含内燃发动机和制冷剂的其他设备/货物

	主要危险性*
	□磁性  (气体  ☑液体   □固体  □锂电池   □干电池   □蓄电池 
□镍氢电池   □其它已知或潜在的危险：            

	货物主要

用途描述*
	(若含有气体、液体和固体需注明主要成分及含量，并提供相应的资料。)

	运输信息*
	包装类型
	□纸箱        ☑木箱        (托盘     (其他          

	
	航空运单号*
	
	目的港
	
	件 数*
	

	
	总重量
	
	包装尺寸
	

	随附资料
	□ MSDS      □ 产品说明书      □ 其它

	委 托 方 声 明
 本单位自愿委托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二研究所对上述物品进行运输条件鉴定。本单位已详细阅读了填写说明及注意事项，并对所填写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所运货物与送检样品一致,且保证送检样品无爆炸性，无毒性和无放射性；对因所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因送检样品与托运货物不一致而造成的运输事故和损失，本单位承担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
单位：                                                            （公章）

地址：          

经办人：              [image: image1.png]R IT AR PR A A





电话：                                                         年    月    日 

	受 托 方 声 明
本单位接受委托后，保证按照鉴定程序进行检测，按时为委托方出具正确的鉴定报告，并对鉴定结果负责；本单位仅对委托方所提供样品的鉴定结果负责。

对因本单位出具的报告所提供的鉴定结果不准确或错误，影响运输安全而造成的运输事故和损失，本单位承担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

对因委托单位所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因送检样品与托运货物不一致而造成的运输事故和损失，本单位不承担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

单位：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二研究所                                  （公 章）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经济开发区腾飞路765号
经办人：                                                        

电话：028-64458155                                             年    月    日


                      保证函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二研究所：
我司现有一票航空货物需要做鉴定，该货物信息如下：
品名：  电动葫芦                型号:     HHBB05-02S            颜色： 
内部情况：
(   √ )是（    ）否含有液体  
液体名称：  润滑油                 闪点：
(     )是（  × ）否含有气体（是否有密闭空间含气压）
气体名称：                   压力：
(     )是（   ×  ）否含有制冷剂  
制冷剂型号：                 充注量:
（    ）是(  ×    )否含有电池     电池类型：
（    ）是( ×     )否含有放射源
（    ）是(   ×   )否接触过燃油
（    ）是( ×     )否含有磁性物质(电机，马达，磁体)
（    ）是(  ×    )否含有粉末或颗粒
工作原理:
随附文件:
我司保证以上信息真实，准确。且此票货在运输途中不具危险性，运输途中由于货物自身安全性的原因导致的问题由我司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盖章:
                                         日   期:
